
115年度臺北市政府青年局國際實習生計畫 

（International Student Internship Program） 

國內實習生招募計畫簡章暨甄選辦法 

一、計畫宗旨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為促進臺北市青年與國際人才之交流，推動「國際實習

生計畫（International Student Internship Program）」，邀請來自世界

各地之優秀學生來臺北進行實習與交流。為協助國際實習生更快融入臺北

生活環境、促進跨文化交流，並提供本地青年參與國際交流之機會，特招

募國內實習生，與國際實習生共同參與計畫期間之交流活動、文化體驗及

日常生活協助，打造友善且具國際視野之青年交流平台。 

 

二、招募對象 

(一)符合以下條件之45歲以下青年皆可報名： 

1.於臺北市就學之大學部及碩士班學生（大三以上優先）。 

2.應具備英語溝通能力。 

3.對國際交流、文化互動及公共事務具高度興趣。 

4.應配合計畫期間活動與交流安排，並全程參與（每周40小時）者。 

5.符合以下（社會關懷加權）身分者，徵選成績得酌予加分： 

⚫ 社會救助法之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 

⚫ 新住民學生或其子女 

⚫ 原住民族學生或其子女 

⚫ 身心障礙人士或其子女 

⚫ 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 

(二)招募名額：預計招募10名國內實習生 

 

三、報名方式 

(一)請於115年4月1日至115年４月7日內完成線上報名：（線上報名連結將

於4月1日公布於青年局官網） 

(二)報名資料包含： 



1.暑期實習申請書（含基本資料、自傳及參與動機說明等） 

2.112年1月1日以後之英語能力檢定證明（如：多益 TOEIC、全民英 

檢 GEPT、FLPT 外語能力測驗、雅思 IELTS、托福 TOEFL 等，），且測

驗成績須達 CEFR 語言能力參考指標 B2以上。 

3.師長推薦信（至少一封） 

4.如具社會關懷加權身分，請提供相關證明 

 

四、甄選方式 

(一)第一階段：書面審查，由青年局審查報名資料，審查項目如下； 

評審項目 佔比 加權說明與建議內容 

參與動機 40% 評估對國際交流的熱忱及未來志向。  

  語言能力 30% 具備英語溝通能力為基本門檻。  

文化敏感度 30% 評估跨文化適應、尊重與溝通能力。  

        

(二)第二階段：預計於115年4月下旬擇一周末辦理實體面談。 

(三)徵選結果：預計於115年4月30日公告錄取名單。 

 

五、計畫期間 

實習期間預計為115年6月15日至115年8月7日，且實習期間周一至周五須

全程配合活動參與。 

 

六、國內實習生角色與任務 

國內實習生主要角色為「政策研究與文化交流夥伴」，主要任務包括： 

（一） 政策研究 

1. 與國際生共同分組搭配進行臺北市青年政策研究 

2. 進行個人研究專題 

（二） 生活與文化交流 

1. 協助國際實習生熟悉臺北生活環境 

2. 分享臺灣文化、城市特色與在地青年生活 

（三） 交流活動參與 

1. 全程參與青年局安排之交流活動 



2. 協助國際實習生融入活動與社群 

（四） 城市文化體驗 

1. 與國際實習生共同參與文化活動 

2. 介紹臺北城市文化、景點或青年場域 

 

七、參與收穫 

參與本計畫之國內實習生可獲得： 

(一)實習參與證書 

(二)與來自世界各地青年進行政策研究與交流之機會 

(三)參與青年局國際交流活動 

(四)建立國際人脈與跨文化交流經驗 

(五)深入了解公部門與國際合作運作 

(六)與國際青年共同向市長提出市政建言 

 

八、行前說明會 

行前說明會預計於115年5月下旬擇一周末辦理，錄取者皆須參加青年局辦

理之行前說明會，內容包括： 

(一)國際實習生計畫介紹 

(二)跨文化交流注意事項 

(三)國內生權利義務說明 

 

九、注意事項 

(一)本計畫為交流性質，不提供薪資。惟將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與「旅

遊平安險」等相關保險。 

(二)本計畫參與者於計畫期間所產出之研究報告或成果，其著作財產權歸屬

於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三)國內實習生需尊重跨文化差異並維持良好交流態度。 

(四)須全程實體參與本計畫行前說明會與各項實習活動、確實履行規定之實 

 習週數及時數、配合繳交實習紀錄表及成果報告，並遵守實習期間各項 

 規定。若無故缺席或實習期間屢次未達規定者，將喪失或遭取消其實習 

 參與證書。 



(五)實習完畢後3年內應配合本計畫成效追蹤需要，應邀出席本計畫相關工作 

 坊、行前說明會及後續相關活動，分享當次實習經驗與心得。 

(六)本計畫參與者應秉持尊重、誠實及善意原則，所提供之申請資料或對外

陳述如有不實、誤導，或致侵害他人權益、影響遴選公正性或主辦單位及

承辦機構形象與聲譽之情事，經查證屬實者，本計畫得視情節取消其遴選

或錄取資格，參與者亦將喪失或遭取消其實習參與證書。 

(七)本計畫參與者不得以本計畫名義或資源進行業配、廣告、代言、置入性

行銷或其他商業行為；經查證屬實者，本計畫得視情節取消其遴選或錄取

資格，參與者亦將喪失或遭取消其實習參與證書。 

(八)本計畫由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保留計畫執行方式與執行與否之最終決定權， 

 本計畫簡章如有未盡事宜，臺北市政府青年局保留計畫內容調整、修訂公 

 布及解釋之權利。 

 

十、聯絡資訊 

    臺北市政府青年局 國際發展科 

     承辦人：黃宇捷（EJ Huang） 

     電話：02-2351-4078 分機 1211 

     Email：tt1012@gov.taipei 

 


